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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人民政府文件

梁政复〔2022〕121号


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梁河县曩宋阿昌族乡河东村绿色茶园基地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

曩宋阿昌族乡人民政府：
《曩宋阿昌族乡人民政府关于<上报梁河县曩宋阿昌族乡河东村绿色茶园基地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曩政请〔2022〕114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梁河县曩宋阿昌族乡河东村绿色茶园基地建设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建设内容：一是新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加工厂房1幢，新建简易轻钢结构生产、仓储用房1幢，新建简易轻钢结构综合性生产生活用房1幢，新建砖混结构厕所1座等；二是新购置安装茶叶加工设备10余台套；三是茶园基础设施建设；四是茶园提质增效改造改良等。项目总投资200万元，[image: Seal]（其中建安工程费198万元，项目管理费2万元）。
二、你乡要严格按照中央衔接资金管理办法和项目实施方案组织实施，积极主动与相关部门协调对接，确保项目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三、县财政局根据要求及时下达项目资金，确保资金专款专用，严禁挪用、拖欠、挤占和改变资金用途；县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局根据相关管理办法，做好项目实施的协调指导工作，定期不定期地对项目实施进行指导、督促和检查；县审计局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及时做好项目审计工作。

附件：1.曩宋阿昌族乡人民政府关于上报梁河县曩宋阿昌族乡河东村绿色茶园基地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
2.梁河县曩宋阿昌族乡河东村绿色茶园基地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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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县乡村振兴局、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县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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